长江资管乐享半年盈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感谢您对我公司管理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关注和信任。现将长江资管乐享半年盈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事宜公告如下：
	长江资管乐享半年盈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代码
	895811

	管理人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推广机构
	长江证券、长江资管直销

	发行规模
	本集合计划推广期规模上限50亿。集合计划的总参与人数不超过200人。

	推广时间
	2017年4月10日

	存续期
	本集合计划不设固定管理期限。

	开放期
	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原则上每6个月开放一次，具体开放期以管理人公告为准。开放期当日统一办理委托人有效的预约参与、预约退出和参与申请，开放期当日可接收委托人参与申请，不接受委托人的退出申请。

	单位面值
	人民币1.00元

	最低金额
	首次参与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追加参与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万元，参与金额级差为1000元人民币。

	业绩比较基准
	5.00%/年

	参与方式
	（1）投资者按推广机构的具体安排，在规定的交易时间段内办理；
（2）投资者应开设推广机构认可的交易账户，并在交易账户备足认购/申购的货币资金；若交易账户内参与资金不足，推广机构不受理该笔参与申请；
（3）以纸质方式签署的，投资者签署本合同和风险提示书后，方可申请参与集合计划。参与申请经管理人确认有效后，构成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以电子方式签署的，投资者同意以电子签名方式签署本合同后，既可以到集合计划推广机构指定营业网点的柜台申请参与集合计划，也可以登录推广机构指定网络系统以自主下单的方式申请参与集合计划。参与申请经管理人确认有效后，构成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4）投资者参与申请确认成功后，其参与申请和参与资金不得撤销；当日办理业务申请仅能在当日业务办理时间内撤销；
（5）投资者提交参与申请后，可于T+ 2 日（T为开放日）后在办理参与的推广机构查询参与确认情况；
（6）当参与申请合计超过规模上限时，管理人应当暂停接受所有委托人的参与申请，并以最高募集规模为上限，按“时间优先，时间相同金额大者优先”的原则，来确定参与成功的份额，即先参与先确认，同一时间提交的，金额大的优先确认。超过规模上限后的所有参与无效。参与规模以管理人的确认结果为准。

	风险提示
	1、可转债投资的主要风险有标的股票价格波动的风险、利息损失风险以及提前赎回的风险。
（1）可转债标的股票价格波动的风险。由于可转债隐含了期权价值，可转债持有者拥有在可转债到期日前把债券转换成标的股票，因此可转债标的股票价格波动会影响可转债的投资价值。
（2）利息损失风险。当股价下跌到转换价格以下时，可转债投资者被迫转为债券投资者。因可转债利率一般低于同等级的普通债券利率，所以会给集合计划带来利息损失。
（3）提前赎回的风险。大部分可转债都规定了发行者可以在发行一段时间之后，以某一价格赎回债券，限定了可转债投资的最高收益率。
2、采用预约退出的风险
委托人如需在开放日退出，则需在开放日前的5个工作日内以通过推广机构指定的方式提交预约退出申请，有效预约申请退出于该开放日自动转为正式申请,未经预约的，管理人有权拒绝该次退出申请，退出价格为该开放日的集合计划单位净值。请投资者注意。
3、本计划如果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未通过，则需要按照监管机构或自律协会的要求修改本合同或提前终止本计划。本计划在前述情形下存在需修改合同或提前终止的风险。请投资者注意。
4、本计划设置了最低保留份额限制。当客户因某笔退出导致在该推广机构账户余额中集合计划份额不足1万份的，余额部分将强制一同退出。请投资者注意。
5、本计划关于暂停退出的情况及处理方式的安排中，管理人可以暂停接受委托人的退出申请，因此，委托人可能面临份额暂时不能退出的风险。请投资者注意。
6、本计划关于合同修改或变更的安排中，集合计划存续期内当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发生变化时，管理人与托管人协商后可以对集合计划合同及说明书与新的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不一致的内容进行更新或修改。
由于其他原因需要变更本合同的，在征得托管人的同意后，在管理人网站向委托人公告，并保留委托人退出的权利。委托人未在公告约定时间内将集合计划份额全部退出的，视为同意合同变更。请投资者注意关注管理人网站的公告信息。特别开放期退出的委托人份额，不享有有限补偿。请委托人知悉。
7、使用电子签名合同的风险
若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采用电子签名方式签署，可能存在因网络中断或不运作、传送安全系统失灵、系统遭受非法攻击等多种因素造成数据的损坏或丢失。
详细的风险揭示请投资者注意阅读资产管理合同及风险揭示书。


投资者可登录指定信息披露媒体长网网站www.95579.com或拨打客服热线95579查询本集合计划详细信息。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四月十日
 

